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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 113 年度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

本局以「提供桃園交通完善的規劃與管理，創造人本、安全、便捷、優質

的交通環境，永續提升桃園整體交通的效率與效能」為發展願景，戮力推動各

項重大交通建設，運用智慧交通管理，提升車流運轉效率，疏解交通壅塞情形；

以停車路外化、管理智慧化、繳費多元化及經營優質化，增進停車周轉效率；

利用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減少移動行為所產生的碳排放；導入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ISMS），強化本局資訊安全防護，提供穩定與高品質交通服務，藉此有

效提升本市居住品質、公共運輸交通環境並帶動城鄉與產業永續發展。

二、任務

(一)發展低碳綠色運具，並推動交通優惠里程及生活圈定期票，鼓勵民眾使

用公共運具及使用無能耗、零污染的自行車，以減少私人機動車輛使用，

改善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及能源消耗等問題。

(二)推廣公共自行車服務，持續提供前 60 分鐘騎乘免費優惠，鼓勵民眾使

用，使用範圍擴及通學、通勤、休閒運動及觀光。

(三)優化交控中心設施，提高交通路側設備覆蓋率及妥善率，提升資料分析

準確性，以供後續系統功能增進及發布交通訊息予民眾，降低道路壅塞

情形；並整合局內軟、硬體設備及介接外單位資料，將資源使用最佳化，

減少整體資訊經費支出。

(四)持續建置及維護智慧型交通控制偵測設施，透過設備蒐集交通參數回饋

交控中心制定交控策略，提升車流運轉效率。

(五)運用創新交通工程設施於易肇事路段(口)，以降低交通事故及傷亡人數。

(六)加強巡視、維護、檢修道路交通標誌、交控設備、標線及號誌等交通工

程設施以維持道路交通設施應有之功能。

(七)改善路口機車左轉「待撞區」，保障機車騎乘友善安全空間，降低行車

事故及傷亡人數。

(八)以人為本打造暢行無阻的人行道環境，落實無障礙與引進國內外人本交

通設計，建立友善行人環境。

(九)提升路外停車供給，增進路邊停車周轉率，配合停車智慧管理設施，提

供市民便捷停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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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廣設智慧型站牌及公車候車亭，並於適當節點規劃客運轉運站，提供民

眾完善、安全且舒適之候車環境，並結合智慧型及集中式站牌，提供多

元化乘車資訊，使民眾獲得公車即時資訊，以達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及節

能減碳之效。

(十一)有效落實執行 ISMS 之各項制度，並因應資通安全管理法之要求，推動

各項資訊安全防護，提供穩定與高品質的交通服務。

(十二)完善交通事故資料蒐集的完整性，並加強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案件的處理

效率。

(十三)加強交通違規罰鍰裁罰與催繳，以落實駕駛人守法觀念及保障行車安全。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推行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一)執行公共自行車升級 2.0 作業，系統更新以現有場站為優先，並持續追

蹤公共自行車營運績效及評估延伸公共自行車服務網絡(包含大漢溪自

行車道、市區型自行車等)，提升場站與公共節點、自行車道等之連結性。

(二)改善自行車道騎乘安全環境。

二、建置創新交通設施及智慧化交通控制設備

新設太陽能 LED 標誌或大型發光 LED 指示標誌、熱熔成型標線或彩色防

滑鋪面。

三、增加停車供給

(一)加速興建公有路外停車場。

(二)爭取閒置公有土地闢建為路外停車場。

(三)增設路邊汽、機停車格。

(四)廣設電動機車格位。

(五)推動路邊停車智慧化開單。

(六)爭取前瞻建設補助經費。

(七)利用停車場畸零空間設置電動機車換電站。

(八)路外停車場增設電動車充電樁。

(九)引進民間資源 BOT 增設多目標立體停車場。

四、建置完善大眾運輸候車設備

(一)建置公車候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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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智慧型站牌、附掛式站牌或集中式站牌。

(三)建置客運轉運站。

五、推動公共運輸使用率提升計畫

(一)推動基北北桃及桃竹竹苗生活圈公共運輸定期票計畫。

(二)持續執行市區公車乘車優惠措施。

(三)推動機場捷運本市沿線各捷運站轉乘優惠。

(四)基本票價票差補貼。

(五)老人身障者及孩童優待票票差補貼。

(六)持續辦理桃園市免費公車營運與宣導。

(七)持續推動復興區幸福巴士。

六、辦理轉運站興建計畫

(一)大溪埔頂轉運站。

(二)八德轉運站。

七、強化資訊安全防護

(一)維持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之各項輔導與諮詢服務，有效落實執行

ISMS 之各項制度，順利通過第三方驗證機構後續審查驗證作業。

(二)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之要求，推動各項資訊安全防護措施。

八、增設機車練習場

(一)協調監理單位增加夜間或假日練習時段。

(二)盤點可用公有地、國道高架橋下空間，規劃標準機車路考場地供民眾練

習。

(三)鼓勵民間駕訓班開放或增設標準場地供民眾免費練習。

九、精進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作為

(一)推行合理鑑定案件量，使與會當事人可詳盡陳述肇事經過，並提升鑑定

委員參與審議意願。

(二)縮短鑑定案件辦理時效，加速撰寫鑑定意見書時間。

(三)完善交通事故資料蒐集完整性，並加強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案件的處理效

率。

十、加強重大交通違規與違規大戶罰鍰催繳，加速移送強制執行。

十一、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44 條逕行裁決，加速裁決案件並提升裁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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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元) 備註

一、桃園市公共自

行車租賃系統升

級、建置及營運管

理

公共自行車服務自 105 開始推動，於

112 年累計完成 417 處場站，針對本

市現有場站、新設場站於 113 年持續

營運。

51,236

預計於 112 年底始辦理本市公共自行

車系統更新，預計 114 年底完成本市

系統升級。

192,136

二、建置創新交通

設施及智慧化交

通控制設備

太陽能 LED 標誌或大型發光 LED 指

示標誌。

10,000

熱熔成型標線或彩色防滑鋪面。 10,000

新設及維護桃園市境內路側設備。 44,000

三、增加停車供給 闢建路外智慧化停車場增加停車供

給，緩解路邊停車需求。

753,200 停管基

金

四、113 年度桃園

市站牌及候車亭

建置計畫

為整併舊式旗桿式站牌，本局積極進

行新式站牌及候車亭設施之建設工

作，建置完成之公車候車設施維護、

管理對於周遭都市環境的影響程度

皆息息相關。因此，為期展現及達到

候車設施之功效，以塑造本市街道景

觀設計風格之整體性，並確保候車設

施品質之維持，爰辦理新式站牌及候

車亭之建置。

50,000

五、推動公共運輸

使用率提升計畫

(一)持續執行市區公車乘車優惠措

施。

(二)推動機場捷運本市沿線各捷運站

轉乘優惠。

95,100

六、基本票價票差

補貼

補貼客運業者核定票價與運價間之

相關差額，以增進市區公車業者之服

務品質。

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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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人身障者及

孩童優待票票差

補貼

補貼客運業者因法定優待票致短收

之相關差額，以增進市區公車業者之

服務品質。

120,000

八、桃園智慧型公

車及計程車管理

資訊系統數據及

維運管理

維護並優化現有智慧型公車及計程

車服務資訊系統之整體資訊、大數據

等管理、服務及硬體設備，確保系統

正常運作效能，提供市民便利而穩定

之公車資訊查詢服務。

9,290

九、基北北桃公共

運輸定期票計畫

購買基北北桃公共運輸定期票 1,200

元即可享有 30 日內基北北桃區域內

公車、捷運、鐵路、國道客運吃到飽，

以及享有 YouBike 雙北前 30 分鐘及

桃園 60 分鐘免費服務。

655,000

十、桃竹竹及桃竹

竹苗生活圈通勤

月票計畫

購買桃竹竹苗公共運輸定期票，乘客

選定欲使用的範圍(桃竹竹 799 元、桃

竹竹苗 1,200 元)即可享有 30 日內於

桃竹竹苗境內台鐵、公路客運、國道

客運、市區公車、公共自行車及桃園

機場捷運(A7 站至 A22 站)等多種大

眾交通工具，並不限里程、不限次數

搭乘各定期票指定運具，以及享有桃

園市 YouBike 站點借車前 60 分鐘免

費服務。

20,000

十一、桃園市幸福

30 公里免費計畫

(一)本市幸福 30 公里政策包含 10 公

里公共自行車前 60 分鐘騎乘補助及

市區公車每日 20 公里免費優惠。

(二)本市幸福 10 公里政策自 4 月 1 日

起以不限制票卡及不限使用次數方

式擴大提供前 60 分鐘騎乘公共自行

車補助，期能吸引民眾使用，進而達

成紓解交通壅塞、節能減碳及樂活觀

506,500 161,500

(公共自

行車)、

345,000

(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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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目標。

(三)持本市市民卡搭乘本市市區客運

路線，可享有每日 20 公里免費優惠。

十二、113 年度桃

園市委託免費公

車、幸福巴士營運

服務及宣導

本府辦理免費公車以照顧偏遠地區，

服務市民，構建完善公車服務系統，

減少民眾自行開車改搭大眾運輸，以

達節能減碳之目的，並提升公共運輸

使用率。另本府規劃以復興區之免費

巴士轉型以中小型車輛為主之幸福

巴士服務方式，導入乘車預約服務平

台，建立本市偏遠地區公共運輸服務

模式與乘車預約平台之建立，以提升

復興區公共運輸效率。

179,600

十三、八德轉運站 為提供八德地區聯外交通需求，於大

湳交流道周邊規劃設置八德轉運站，

以作為國道客運、市區公車轉乘用

途，且可搭配捷運三鶯線延伸八德計

畫推動成為八德區交通樞紐，促進八

德地區交通便利。用地租賃案已於

110 年 10 月 26 日訂約，預定租期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並得擴充租賃期

間 10 年，土地每月租金為 243,750 元

(195 元*1,250 坪)。

2,925

十四、大溪埔頂轉

運站興建計畫

為因應大溪地區假日交通壅塞問題，

降低小客車進入市區之影響，規劃於

捷運綠線延伸至大溪之終點站設置

客運轉運站以改善交通環境，預計

112 年底完成規劃及細部設計後，接

續於 113 年初工程發包，並於 114 年

10 月完工。

150,000

十五、112 年度桃 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之要求並維持 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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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市政府交通局

資訊安全維運管

理與 ISMS 續審驗

證委外服務案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之各項輔

導與諮詢服務，有效落實執行 ISMS

之各項制度，順利通過第三方驗證機

構後續審查驗證作業。

十六、增設機車練

習場

(一)協調監理單位增加夜間或假日練

習時段。

(二)盤點可用公有地、國道高架橋下

空間，規劃標準機車路考畫線場地供

民眾練習。

(三)鼓勵民間駕訓班開放或增設標準

場地供民眾免費練習。

2,000 200 萬/1

處

十七、推行車輛行

車事故會議合理

鑑定案件量

鑑定委員就案件資料撰寫書面審查

意見及出席費。

1,275

十八、完善鑑定案

件佐證資料

編列鑑定案件履勘費，完善肇事重

建，提升鑑定處理品質。

60

十九、交通違規罰

鍰催繳計畫

(一)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並參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47 條及第

67 條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二)優先處理高風險違規案件及違規

大戶積案。

12,187

二十、交通違規案

件裁決計畫

(一)賡續推廣使用監理服務網、超商

代收、信用卡繳納罰鍰等多元管道。

(二)針對逾期未繳納罰鍰案件開立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提升結

案率。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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